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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博物館之間經常透過借展，達到文化交流、教育延伸，以及資源共享的

目的。然而，在藝術品與文物借展的領域，水漲船高的藝術品市場價值所衍

生出的高額保險費，往往成為阻礙交流的因素，尤其是大型的國際性借展。

為有效解決此問題，許多國家陸續針對藝術品借展，制定「國家擔保賠償」

制度，也就是由政府為借展品提供擔保，當損害發生時，由國家負擔賠償責

任。 

美國是早期設置國家擔保賠償制度的國家之一。美國國會於 1975 年 12

月通過《藝術品與文物擔保賠償法》，日後正式啟動「藝術品與文物擔保賠

償計畫」。該計畫自實施以來，迄今已將近半個世紀。 

本篇文章首先概述《藝術品與文物擔保賠償法》制定的契機與過程，接

著便進入美國國家擔保賠償計畫實質內容的介紹。將以《藝術品與文物擔保

賠償法》、該法授權制定的行政法規，以及擔保協議之條款為主軸，依序說

明計畫涵括的主要內容，包括：擔保賠償之借展品及展覽之要件、賠償額度

之限制、自負額規定、申請人資格、審核原則、理賠原則、部分損害之鑑價、

代位求償、損失買回…等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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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cultural exchanges, educational outreach, and resource 

sharing are usually realized among museums through loans. However, in the 

field of arts and artifacts loan, the soaring market value of artworks, resulting 

in high insurance premiums, often poses a barrier to such exchanges.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for large-scale international loans. To address this issue, 

many countries have gradually developed a government indemnity system for 

art loans. That is, the government provides guarantees for the loan objects so 

that, in the event of damage, the country’s government assumes the 

responsibility for compensation. 

The United States is one of the earliest countries to establish a government 

indemnity system.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passed the Arts and Artifacts 

Indemnity Act in December of 1975, followed by the official launch of the Arts 

and Artifacts Indemnity Program. The Program has been in operation for nearly 

half a century.  

This paper begins with an overview of the intention and process for the 

formulation of the Arts and Artifacts Indemnity Act, and then introduces the 

essential content of the Arts and Artifacts Indemnity Program. Focusing on the 

Act, the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authorized by this Act, and the terms of the 

indemnity agreements, the paper details the main elements of the Program, 

including: the requirements for loaned objects and exhibitions eligible for 

indemnity, indemnification limits, provisions for deductibles, applicant 

qualifications, review principles, claim principles, appraisal of partial damages, 

subrogation, loss buy-back, and other key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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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有關美國國家藝術品擔保賠償制度這個議題，已有博物館前輩學者為文

介紹，並針對實務上的條文規定及操作細節做過說明3。該文發表於 2007 年，

距今時日已久，美國國家擔保制度已做了若干調整，例如：擔保對象已從國

際借展擴及至國內借展。因此本文擬在前人建立的研究基礎上，更新該制度

的現況，並進行更深入的探析。其次，前文針對美國國家擔保賠償的法律性

質，究竟屬於「保險」還是「擔保」，並未做清楚的定位，甚至認為國家擔

保其實就是保險4。擔保和保險實際上有著本質上的差異，兩者在法律上是

截然不同的獨立概念。筆者亦希冀針對此問題，於本文做進一步之釐清。 

貳、國家藝術品擔保制度的背景 

博物館在籌劃借展時，借展品的保險一向是主要的考量重點之一。藝術

品借展的領域中，礙於藝術品及古文物市場價值持續攀升，保險費日益上漲

的現實狀況，博物館在有限的經費下，往往必須縮小展覽規模，或是放棄商

借保價高昂的珍稀傑作。這對於大規模、風險較高的國際型展覽更是如此。 

1970 年代中期，因冷戰造成的緊張局勢趨於緩和，東西方交流隨之活

躍了起來，國際間的交流展覽日益增加，借展品的保險費用也相應提高。若

沒有外部資金或政府立法的援助，即使是財務充裕的博物館，也無法舉辦某

些國際型展覽。為解決此一困境，自從 20 世紀中後期以來，許多國家陸續

針對藝術品借展設立「國家擔保賠償」制度。簡單來說，就是由政府為借展

品提供擔保，當損失或損害發生時，由國家承擔賠償責任，從而免除博物館

等借展單位支付保險費的負擔。目前實施國家擔保賠償制度的國家，多為歐

                                                        

3 請參考國立故宮博物院前副研究員周佳樺女士，於 2007 年 2 月發表之文章「國際借展之保險－談

美國國家擔保賠償」，刊載於故宮文物月刊第 287 期，頁 104-108。 
4 同註 3，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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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家，包括：英國、美國、瑞典、丹麥、挪威、荷蘭、德國、法國、西班

牙…等，日本也於 2011 年通過相關立法，成為亞洲率先引進該制度的國家。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簡稱 UNESCO)1978 年於巴黎舉行的第 20 屆大會中提出的「保

護可移動文化資產建議案」(Recommenda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Movable 

Cultural Property)中，倡導文物在運輸及臨時展出時應進行充分保險。於執

行層面上，建議各國導入政府擔保賠償制度，作為降低保險費用的有效措施

之一。此次建議案乃成為各國建立此制度的主要契機5。 

早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呼籲之前，美國已於 1975 年通過《藝術品與

文物擔保賠償法》(Arts and Artifacts Indemnity Act)，成為第二個為該制度正

式立法的國家6。該制度在美國的正式名稱為「藝術品與文物擔保賠償計畫」

(Arts and Artifacts Indemnity Program)，又有稱作「美國國家藝術品與文物擔

保 賠 償 計 畫 」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rts and Artifacts Indemnity 

Program，簡稱為 USGI)，以下將該計畫簡稱為「擔保賠償計畫」或「擔保

計畫」。這項計畫可視為是美國聯邦政府支持博物館及藝術文化交流的一項

關鍵政策。 

參、《藝術品與文物擔保賠償法》之立法緣起 

為建立國家擔保機制，國家必須制定完整的文物保障法律及執行規定。

故自 1972 年起，紐約大都會博物館(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史密森尼

學會(Smithsonian Institution)、費城美術館(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國際

博物館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簡稱 ICOM)等博物館界的領

導階層及專業人士，開始研討國際借展中最棘手的借展文物和藝術品的風險

                                                        
5 「保護可移動文化資產建議案」第 10、21 項。

https://www.unesco.org/en/legal-affairs/recommendation-protection-movable-cultural-property(瀏覽日

期: 2023/07/28) 
6 瑞典為第一個為國家擔保賠償制度立法的國家，於 1974 年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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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議題。他們主要參考英國行之有年的擔保制度為設計藍圖，於 1973 年

4 月向美國主管藝術交流的國家藝術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簡稱 NEA)提交了相關立法提案7。 

1974 年，也就是博物館界提案的隔年，由於國家文物擔保專法還未完

成立法作業，因此美國政府特別為了兩場即將開展的國際借展單獨立法，由

聯邦政府允諾對借展品提供損害賠償擔保。這兩場重要的國際借展，分別是

華盛頓國家藝廊(National Gallery of Art)舉辦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考古發現

展」和紐約大都會博物館主辦的「斯基泰黃金(Scythian gold)藝術展」。 

為了籌辦中華人民共和國考古發現展，美國國家藝廊向中國商借將近

400 件考古挖掘出土文物，文物總保險價值約 5000 萬美金，國會為此案通

過公法 93-287 號(或制定法 88-141 號)：「授權美國國務卿或其指定人與中

華人民共和國簽訂協議，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考古發現展』的文物，在美

國政府持有期間的任何損失或損壞提供賠償。」；至於紐約大都會博物館主

辦的斯基泰黃金藝術展，則是從聖彼德堡的隱士廬博物館(State Hermitage 

Museum，又稱冬宮埃米塔吉博物館)，和基輔佩切斯克-拉夫拉國家博物館

(State Museum of the Kiev-Pechersk Lavra)，商借總價值約 8200 萬美金的文

物。國會批准了公法 93-476 號(或制定法 88-1439 號)：「為紐約大都會博物

館之蘇聯展文物所遭受的損失或損害提供賠償。」第 93-287 號和 93-476 號

公法這兩項特別立法，著實為隔年國會正式制定《藝術品與文物擔保賠償

法》，提供了基礎性的架構。 

肆、《藝術品與文物擔保賠償法》及相關規定 

                                                        

7 https://www.metmuseum.org/blogs/now-at-the-met/features/2010/today-in-met-history-december-20 (瀏
覽日期: 2022/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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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 年 12 月 20 日美國國會通過了《藝術品與文物擔保賠償法》(美國

94-158 號公法，以下簡稱《擔保賠償法》) (圖 1)，旨在最大限度地降低國際

借展的風控成本。此法陸續經過數次修訂8，其中影響最大的一次修訂是

2007 年 12 月，將國內借展也納入擔保範疇(該法原共計 8 節，惟第 8 節已廢

除)。該法收錄於《美國法典》(United States Code,簡稱 U.S.C.)第 20 卷第 26A

章中第 971~977 條9。 

為具體實現《擔保賠償法》的執行層面，該法授權隸屬於國家藝術及人

文學科基金會(National Foundation on the Arts and Humanities)之下的「聯邦藝

術與人文學科審議會」(Federal Council on The Arts and The Humanities)(以下

簡稱「聯邦審議會」)10訂定相關行政法規11。《擔保賠償法》授權之執行法

令，於 1991 年 10 月 2 日刊載公告於《聯邦公報》(Federal Register) (圖 2)，

並收錄於《聯邦行政法規彙編》(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簡稱 C.F.R.)第

45 篇第 1160 節，該法規主要歷經 1995 年及 2008 年兩次修訂，目前共計 13

條條文12。本文將以《擔保賠償行政法規》簡稱之。 

依據《擔保賠償行政法規》的規定，獲得國家擔保審核通過的展覽申請

案件，政府會核發一份「擔保賠償證書」(Certificate of Indemnity) (以下簡稱

                                                        
8
 該法曾於 1980、1985、1987、1990、1998、2003、2005、2007、2014 年修訂。 

9
 《美國法典》又稱《美國聯邦法典》，是美國聯邦法律的官方彙編法典，幾乎所有美國的正式法

律都被編入其中。第 20 卷包含了教育相關的各種成文法，共有 80 多章 1 萬餘條法律。第 26A
章的標題為 Indemnity for Exhibition of Arts and Artifact(藝術品及文物展覽的擔保賠償)。 

10 聯邦審議會是依據 1965 年制定的《國家藝術及人文學科基金會法》(National Foundation on the Arts 
and the Humanities Act of 1965)第 9 條所設立。成員由 19 位美國政府機關首長組成，包括：國家

藝術基金會主席、國家人文基金會主席、教育部長、國家科學基金會主任、國會圖書館館長、美

術委員會主席、國家檔案館館長、公共建築服務局局長、總務管理局局長、新聞局局長、內政部

長、商務部長、交通部長、國家博物館服務審議會主席、博物館暨圖書館服務局局長、住宅與城

市發展部部長、勞工部長、退伍軍人事務部部長、高齡行政管理局局長。 
11 《擔保賠償法》第 2 節 a 款規定：「……聯邦藝術與人文審議會…被授權根據本法第 3 節簽訂擔

保賠償協議…(2)聯邦審議會應制定法規規定條款與條件，以實現本法宗旨，並在符合本法宗旨的

條件下維護美國金融利益。」 
12 許多美國法律賦予行政機關制定行政法規的權力，這些法規皆會刊載於《聯邦公報》，並收錄至

《聯邦行政法規彙編》中。《聯邦行政法規彙編》把聯邦行政法規分類為 50 個主題，第 45 篇的

主題是公共福利，其中第 11 章是有關「國家藝術基金會」的法規，從 1100 節到 1199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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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保證書」)予申請人(通常為美國境內的策展方)，也就是該擔保賠償協議

中的被擔保人(indemnitee)，以作為國家與被擔保人雙方的書面保證協議。實

務上，擔保證書是由聯邦審議會成員之一的國家藝術基金會主席代表美國政

府簽署。該證書登載內容包含：展覽名稱、擔保借展品總金額、擔保期間、

擔保風險範圍…等資訊，以及擔保賠償條款共計 14 條13。綜此，《擔保賠償

法》及其授權之行政法規，和擔保協議書的簽署為美國國家藝術品擔保計畫

重要的基礎，提供了鞏固的法律架構及執行面的條件規範，並授權位於華盛

頓特區的國家藝術基金會(NEA)全權負責。 

伍、美國國家擔保賠償計畫內容 

一、符合擔保資格的物件 

根據《擔保賠償法》第 3 節 a 款，符合美國國家擔保申請資格的物件

(eligible items)，限制為以下類別：「1.藝術作品，包括織繡、繪畫、雕塑、

民俗藝術、平面繪刻及手工藝品；2.手抄本、珍稀檔案、書籍及其他印刷或

出版品；3.其他文物或物品；4.照片、電影、錄音帶及錄影帶。」由此可見，

此計畫的擔保對象，為具有文化意涵、經人類創意行為所產生之可移動的藝

術品或文物14。相較於法國等國家擔保僅限於藝術類借展品，美國國家擔保

可接受的借展品類別相對廣泛。此外，納入擔保計畫的借展品除了必須屬於

藝術品及文物之外，同條款還規定借展品需符合以下必要條件：「1.具教育、

                                                        
13 損害 擔 保 賠 償 證 書 的 範 本 可 參 考 國 家 藝 術 基 金 會 官 網 ： 國 際 展 覽

https://www.arts.gov/impact/arts-and-artifacts-indemnity-program/international-indemnity；國內展覽

https://www.arts.gov/impact/arts-and-artifacts-indemnity-program/domestic-indemnity ( 瀏 覽 日

期:2022/11/04)。 
14為求簡化，本文時以「文物」或「藝術品」，代替藝術品與文物的總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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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歷史或科學價值，2.若為國際展覽，須經國務卿或其指定人認證符合

美國國家利益。」15。 

有原則必有例外，擔保計畫對借展品並不是照單全收，在實際案件的審

核上，聯邦審議會為了降低擔保風險，通常會拒絕擔保以下損害風險較高的

作品：1.銅面油畫(oil on copper paintings)；2.以粉彩、特定種類粉筆、炭筆、

漆、琺瑯、特定種類玻璃為材料的作品；3.以羊皮紙或牛皮紙為材質的作品；

4.鑲嵌作品；5.壁畫；6.其他易碎品；7.戶外展示的作品。另外，木板油畫、

尺寸過大、重量超重的作品，因為不利於運輸，將根據個別情況進行審查16。

除此之外，儘管文物不屬於上述拒絕擔保的類別，聯邦審議會仍可能於審核

考量後決定不授予擔保17。 

二、符合擔保資格的展覽 

由國際借展逐步擴大至國內借展 

在早期立法階段，國家擔保計畫僅侷限於國際借展品。亦即來自美國境

外的文物借到美國境內展覽，或是美國的文物借至國外展覽，才符合申請資

格。直到 1995 年《擔保賠償行政法規》修訂，將擔保範圍略微擴大，讓在

國內展出的美國借展品，如果與符合條件的國外借展品屬於同一個展覽，也

可申請國家擔保。《擔保賠償行政法規》第 4 條 a~c 款分別列舉了 3 種符合

申請資格的國際型展覽：「根據本法規簽訂的國際展覽擔保賠償協議，應擔

保：1.美國境外符合資格的文物至美國展出；2.符合資格的美國文物至美國

境外展出，若屬於交換展更佳。3.符合資格的美國文物在美國展出，該展覽

尚有來自美國境外、符合資格的文物，且此國外文物為整體展覽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 

                                                        
15 《擔保賠償法》第 3 節 a 款註釋，目前國務卿或其指定人的認證權限，歸屬於美國新聞局局長或

其指定人。 
16 這裡的尺寸過大是指任何一邊的長度超過 10 英呎(304.8 公分)。 
17 詳美國國家擔保計畫申請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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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推移至 21 世紀初，2001 年以來恐怖主義的攻擊與威脅事件頻傳，

加上 2005 年卡崔娜颶風(Hurricane Katrina)對美國造成了空前災難，藝術品

保險費率大幅上漲，博物館界人士開始迫切爭取將國內博物館間的借展文物

也納入國家擔保的範圍。2007 年國會作出了正面回應，通過修訂《擔保賠

償法》，將計畫擔保範圍擴大到美國境內以及境外的借展。隔年增訂《擔保

賠償行政法規》第 5 條：「根據本法規簽訂的國內展覽擔保賠償協議，應擔

保在美國舉辦的展覽中符合資格的美國文物。」換言之，自 2007 年開始，

美國的擔保賠償計畫同時擔保了國內和國際展覽兩者。 

至於審查國內借展時，亦需評估展覽是否具備教育、文化、歷史或科學

重要性，但不須審核是否符合國家利益，因為同屬美國境內的文物，自然絕

對符合美國利益，無庸贅言。又實務上因為國際展覽及國內展覽在申請條

件、審核標準等略有差異，申請人必須擇一申請。此外，在國家藝術基金會

公佈的申請須知中補充到，借展品屬於國內或國外，是依合法出借者居住的

國家來判定，不是以藏品所在地區分。並且為了減少風險，聯邦審議會通常

會限定展覽期間在 2 年以內，若是巡迴展則最多在 5 個地方展出，但審核時

將視實際需要彈性處理。 

三、擔保期間 

《擔保賠償法》第 3 節 b 款規定：「(1)依據本法簽訂的擔保賠償協議，

應擔保展覽期間(on exhibition)在美國或其他地方展出的符合擔保條件之文

物，屬交換展的一部份更佳。(2)就本款的目的而言，『展覽期間』一詞包含

符合資格之文物，從離開出借方處所或其指定地點之日起，至該文物歸還至

出借方處所或其指定地點之日為止。」18由此可知，美國的國家擔保計畫明

顯參考了藝術品商業保險「牆至牆」(wall to wall)的慣例。 

                                                        
18 此處的「展覽期間」並非一般認為的展覽開幕至閉幕這段公開展示的期間，而是含括自借展品從

出借方離開，到借展品歸還出借方的這段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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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擔保風險範圍 

有關擔保計畫的賠償範圍，因為過於繁瑣細碎，所以《擔保賠償法》和

《擔保賠償行政法規》皆未做出完整且細緻的規定，僅載明於擔保證書條款

中。擔保證書第 1 條規定：「……若展覽期間被擔保文物遺失、毀壞、被盜

或遭受任何外部原因所造成的損害，除自然耗損、固有瑕疵或因修整、復舊

或修飾的過程遭受的損壞之外，被擔保人應代表文物所有人，向聯邦審議會

提出賠償申請……。」換句話說，此計畫除了不擔保標的物因自然耗損、固

有瑕疵，或因修復等過程而遭受的損害之外，承擔了所有任何外部原因所造

成的物理性損害或滅失的賠償責任，遠遠優於商業保險的一切險，將許多商

業保險必須以特別約定或不受理的理賠事由，諸如：戰爭、恐怖主義、核子

反應、罷工等因素造成的標的物毀滅、遺失及損壞均納入，已屬全險(all risk)

擔保，同時也比其他國家的文物借展保護更為全面19。 

五、擔保賠償額度限制 

由於國家擔保計畫必須以國家預算為支持，因此為控制風險範圍，國家

擔保制度參考了商業保險制度，也設計出賠償上限和自負額的機制： 

(一)單一展覽之最高賠償限額 

美國政府能夠擔保單一個展覽的損害賠償金額有其限制，根據《擔保賠

償法》第 5 節 c 款：「單一國際展覽的擔保賠償協議，不得擔保超過 18 億

美金(約 540 億台幣20)的損失或損害，單一國內展覽則不得超過 10 億美金(約

                                                        
19 例如：奧地利藝術品國家擔保賠償制度不擔保戰爭、恐怖事件、核能災害等事由造成的損害。日

本藝術品擔保賠償制度也將戰爭、核能等造成之損害列為不予擔保事項。(奧地利藝術品國家擔保

之不保事項，請參考周佳樺，2009 年撰寫之「國際借展之保險：談奧地利『國家保險』」，博物

館學季刊 23(1)頁 49-50。日本藝術品擔保賠償事項，請參考「日本国政府補償契約約款」第 3 條

https://www.bunka.go.jp/seisaku/bijutsukan_hakubutsukan/hoshoseido/pdf/yoryo_3_1_2J.pdf，或《逐

条解說美術品損害補償法》頁 15-16。) 
20 美金折合台幣之匯率，本文皆以 1:30 換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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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億台幣)。」該法定上限金額曾經過數度修訂，此為 2014 年最近一次修

訂之金額21。 

(二)自負額 

保險中所謂「自負額」(deductible)，又稱為減扣(賠償)額、可扣除額、

免賠額。係指當標的物的損失未超過一定金額或保額的特定比例時，被保險

人將無法獲得損害賠償。若損失超過該金額或保額特定比例時，保險人僅對

超過的部分負賠償之責。 

設立自負額制度的目的，一方面是為了減少小額賠款的支出，以降低理

賠成本，同時減輕要保人保費的負擔。另一方面也提醒要保人，雖然買了保

險仍然要謹慎行事，避免意外事故的發生。有些國家的藝術品擔保制度也有

自負額的規定，目的主要是排除風險較高的小額損害，以維護國家財政的穩

定。除此之外，也有不與民間商業保險公司爭利的用意。 

美國國家《擔保賠償法》規定，每個審核通過的展覽，均應負擔特定金

額的自負額。該計畫採取的是累積式自負額(aggregate deductible)，這是一種

大水庫的概念。意指單一次的展覽有可能分別向不同的國家借展，因此每一

個國家的借展品都會按估值設定一個比例的自負額，這些不同所有人的自負

額匯總成為累積自負額，在國家擔保期間內，每次損失金額均先由累積自負

額中扣除，當累積自負額用盡時，始由國家負擔賠償責任。因此，即便單一

國家的借展品損失超過其審定的自負額，也必須由借展方自行吸收，必須本

次展覽的累積損失或損害超過自負額後，才能獲得政府的賠償給付。 

此外，計畫設計的累積自負額額度，取決於借展品之總價值。借展品總

價值越高，所需負擔的自負額就越高，可稱為滑動式自負額(sliding scale 

deductible)。《擔保賠償行政法規》第 13 條 b 款規定：「滑動自負額適用於

                                                        
21 前次 2007 年修訂版本中，一個國際展覽不得超過 12 億美金(約 360 億台幣)，國內展覽不得超過

7.5 億美金(約 225 億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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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展覽發生損失或損害之擔保賠償。」而自負額的法定額度則規定於《擔

保賠償法》第 5 節 c 款。為求簡明扼要，將該款文字敘述以表格呈現(表 1)。 

舉例來說，一個展覽由國家擔保的借展品總價值為 200 萬美元(約 6000

萬台幣)以下時，擔保範圍僅限於超過前 15,000 美元(約 45 萬台幣)的損失或

損害。也就是說，損害或損失累計達到 15,000 美元之後，國家才會負擔超

過此金額的賠償。而多年來隨著展覽規模日益龐大，修訂增加了新的自負額

級距。 

由於自負額比例相對於商業保險費用偏低，有些博物館會為自負額採取

自我保險，也就是博物館提取一定資金作為賠償基金，而不向保險公司投

保。可是如果遇到借展品總價值較高的展覽，大多數博物館則必需投保商業

保險，來補足國家擔保自負額的部分。且若總借展品價值高於國家擔保之最

大限額(國際展覽為 18 億美元、國內展覽為 10 億美元)，超出的部分也必須

購買商業保險，通常這種情況可以獲得較低的費率。(圖 3) 

(三)累積最高賠償限額 

為控管國家財政，美國政府在任何時間點可擔保的所有損害賠償，也有

總額度的限制。《擔保賠償法》第 5 節 b 款中規定：「根據本法簽訂的擔保

協議，於國際展覽在任何時候擔保的累計損失或損害上限金額，不得超過

150 億美金(約 4500 億台幣)；對於國內展覽在任何時候不得超過 75 億美金(約

2250 億台幣)。」22 

(四)其他賠償額度限制 

上述三項是法規明文規定的賠償限額。除此之外，申請須知提到，單一

件文物的國家擔保賠償金額，通常會限定在 1 億元美金(約 30 億台幣)以內。

價值超過此金額的文物，超出的部分須另尋保險途徑。再者，基於分散借展

                                                        
22 此為 2014 年最新修訂的版本，前次 2007 年修訂時，國際展覽上限額度為 100 億美金(約 3000 億

台幣)，國內展覽為 50 億美金(約 1500 億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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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運輸風險的考量，聯邦審議會將單一交通運輸工具，能夠擔保的文物損害

賠償，限定在 1.5 億美元(約 45 億台幣)以內，特殊情況下可能更低。這部分

在《擔保賠償行政法規》第 13 條 d 款規定，每一交通運輸工具承載所能擔

保的文物總價值上限，應該由聯邦審議會限定之。雖然實際限制金額並未見

於法規條文或協議條款，而僅於申請須知中說明。 

六、申請人資格及申請要求 

《擔保賠償法》第 4 節 a 款規定，舉凡個人、非營利組織或機構，以及

政府機構皆可提出申請。相較於某些國家的藝術品擔保賠償制度，如：法國、

德國僅以國立美術館及博物館為擔保對象者，美國國家擔保也允許私人博物

館等非營利機構，甚至個人提出申請，資格的設定寬鬆許多。 

依規定申請者必須按照一定的程序及形式，向國家藝術基金會提交必要

的申請資訊(表 2)。申請案件採集中收件方式處理，國家藝術基金會會在官

網公布近期的申請截止日期。最近兩次公布的國際展申請期限為 2023 年 9

月及 2024 年 3 月，國內展為 2023 年 12 月及 2024 年 6 月23。 

申請資訊應填寫的內容，申請須知中有詳盡的指引說明，其中也包含許

多執行細節的要求。由於該須知提示的內容較為繁瑣，本文僅就文物鑑價部

分加以說明。美國國家擔保規定，文物鑑價必須以美金為單位，當發生損失

或損害時，任何賠償也皆以美金支付。因此出借方若以美金以外的幣別訂定

文物價值，必須換算成美金。當文物價值一旦得到聯邦審議會的核可後，便

無法變更。如此一來，雖然會因貨幣匯率波動而對賠償金額造成影響，但也

因此可敦促出借方在鑑價時以專業嚴謹的態度為之。 

                                                        
23 申請方式採兩階段線上申請：第一階段是利用名為 Grants.gov 的系統提出申請，第二階段則是透

過國家藝術基金會的申請入口網站 Arts Endowment’s Applicant Portal，提交大部分的申請資料。

參考網址同註 13(瀏覽日期:2023/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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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為了確保鑑價的客觀性，除了必須有文物所有權人提供的價值之

外，申請者還必須將該鑑價金額由身分中立、無利害關係的第三方專家評

估。此專家可以是藝術品拍賣公司、文物交易商，或是與該展覽無利害關係

的策展人…等等。如果評估的文物含括不同類別、文化、時代等，也可能需

要諮詢不止一位專家。若該專家的鑑價與所有權人不一致，則必須加以說明。 

七、審查委員及審核原則 

資料完備的申請案件，初審是由國家藝術基金會組織的諮詢小組(Panel 

Advisory Committee)進行評估，小組成員為博物館館長、策展、登錄及修復

人員等博物館專業人士，分別在各自領域或藝術市場具有專業知識及豐富經

驗。通過初審的案件，再由聯邦審議會進行最後階段的審核。 

《擔保賠償行政法規》第 6 條制定了三項審核原則：「1.審查展覽是否

具備教育、文化、歷史或科學價值。2.針對國際型展覽，審查是否符合國家

利益。3.審查國家藝術品與文物擔保賠償專款授權的可用與否。」此外，美

國文物借至國外展出的申請案件，若屬於交換展或預計舉辦交換展，如果風

險可以由國外借入方共同分擔，則可優先考慮通過審核24。至於審核通過的

結果，有可能是申請的所有文物皆予以核准，也可能只核准部分文物，或是

僅同意擔保部分的文物價值，這些結果都有可能。 

八、擔保賠償協議、意向書、國家利益證書 

《擔保賠償法》第 4 節 c 款規定：「…通過審核的申請案，聯邦審議會

將與申請人(applicant)簽訂擔保賠償協議(indemnity agreement)，以承諾國家

具有完全的信實與信用，於擔保之借展品發生損害時，依照擔保賠償協議約

定的價值給付賠償。…」《擔保賠償行政法規》第 3 條 g 款也有相似規定，

                                                        
24 詳國際展覽申請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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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擔保賠償協議定義為：「係依據《擔保賠償法》聯邦審議會與被擔保人

之間簽訂的協議，以保證對受擔保文物之損失或損害予以賠償。」如前文提

及，美國國家擔保賠償協議是以擔保證書的形式簽訂。 

《擔保賠償行政法規》第 9 條規定，若展覽在提交申請後 12 個月以上

才舉行者，可在審核通過後，先提供一份擔保賠償意向書(Letter of Intent)，

說明將根據意向書所載的條件，在展覽開始前再簽訂擔保協議。而國際型展

覽案件通過審核後，也應依《擔保賠償行政法規》第 7 條規定，核發國家利

益證書(Certificate of National Interest)。 

九、損失或損害發生後之理賠 

(一)提出索賠 

萬一借展品發生損失或損害時，《擔保賠償行政法規》第 10 條 a 款，

規定了提出索賠應採取的必要行動：「借展品發生損失或損害時，被擔保人

應即時向聯邦審議會提交損失、損害通知(Notice of Loss or Damage)，並應

採取合理謹慎的措施，盡可能讓文物價值的減損降到最低。在發生損害後的

合理時間內，賠償請求人(claimant)應以聯邦審議會的制式表格提交損失、損

害證明(Proof of Loss or Damage)。如果無法在終止日期(termination date)25後

60 天內，報告損失或損害情形並提交證明，依據擔保協議所作的任何賠償

請求將失去效力。」 

而《擔保賠償行政法規》第 3 條 j 款對終止日期的定義為：擔保證書所

載，文物預計歸還出借方之日後的 30 個日曆天。但如果文物實際歸還日比

擔保證書所載之日要早，終止日期則為實際歸還日期後的 30 個日曆天。 

(二)全損及部分損失損害 

                                                        
25 所謂的「終止日期」，是指國家擔保結束的日期。終止日期晚間 11 點 59 分過後，文物便不再受

擔保協議保障。除非被擔保人要求延長期限，並獲得聯邦審議會的書面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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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物遺失或全毀，即全損的情況下，依據《擔保賠償行政法規》第

10 條，及擔保證書條款第 1 條規定，政府應根據文物價值的約定金額進行

賠償給付。如果文物是遭受部分遺失或部分傷損，以致公平市場價格(fair 

market value)下降時，政府必需支付合理的修復費用，或者經修復後折損的

市場價值，兩者擇一賠付。修復費用和折損之市場價值是由文物所有人和被

擔保人合意決定，但當雙方無法達成共識時，應由雙方認可的估價鑑定人

(appraiser)評定金額。 

依《擔保賠償法》規定，聯邦審議會在評估索賠申請後、支付賠償金之

前，應就核准案件的索賠有效性、部分損害的價值，或公平市場減少的價值，

向眾議院議長和參議院臨時議長，提交相關報告及證明26。 

十、部分損失損害之估價爭議 

如果聯邦審議會和被擔保人無法對被擔保文物的部分損失或損害，所造

成公平市價的減少金額達成共識，則雙方應選擇具法定資格的估價鑑定人。

被擔保人須提供證明其選定之估價鑑定人為文物所有人所認可。再者，聯邦

審議會和被擔保人選擇的估價鑑定人，應選擇一名具法定資格且立場中立的

仲裁人(arbitrator)。 

選定仲裁人之後，雙方估價鑑定人應針對文物損失損害的價值，或公平

市價減少的價值進行評估。該損失損害的金額、修復費用，或公平市價減少

之金額，必須由雙方估價鑑定人達成共識。但如雙方對上述價值有任何爭

議，應提交仲裁人裁决。不論是估價鑑定人的合意，或仲裁人的裁決，都屬

最終決定，對聯邦審議會和被擔保人具有約束力。此外，最終決定的價值，

應得到眾議院議長和參議院臨時議長的認證。至於估價鑑定人的費用，應由

                                                        
26《擔保賠償法》第 6 節 b 款、《擔保賠償行政法規》第 11 條、擔保證書條款第 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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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任的一方支付報酬，而仲裁人和估價等其他所有費用，則應由雙方平均分

擔27。 

十一、被擔保人之責任義務 

基本上，商業保險中被保險人應盡之義務如：據實告知、事故發生通知、

事故防止及減少損害、事故相關資料提供等義務，在美國國家擔保協議中，

被擔保人都應遵守。另外，擔保證書第 4 條特別規定：「被擔保人和所有參

與展館，應同意遵守聯邦審議會核准或修正之申請文件中，所述關於文物的

包裝、運輸、持拿、固定…等執行作業之政策、程序、技術和方法。」由於

在接觸文物及運輸的過程，最容易造成借展品的損害，故須特別確認各項執

行細節與聯邦審議會核准的內容一致。 

十二、狀況檢驗報告 

擔保證書第 5 條規定：「除非文物在首次包裝前有製作狀況檢驗報告

(condition report)，或是有特殊原因獲得批准，否則皆無法根據本證書獲得賠

償給付。且被擔保人須同意在擔保期間內，每次包裝及拆箱時，都應製作狀

況檢驗報告。」 

文物狀況檢驗報告是借展的重要文件之一，也是損害發生時必要出具的

證明文件。依上述規定，若在文物離開出借方包裝之前，沒有記錄文物狀況，

原則上發生滅失或損害時，就不能獲得國家之擔保賠償。可見在借展第一時

間點所做的文物狀況記錄，極為關鍵。而當發生損害求償時，被擔保人也必

須立即將狀況報告提交聯邦審議會評估。 

關於記錄文物狀況報告的時間點，申請須知有明確指示：1.文物在出借

方所在地包裝運輸之前；2.運輸完成，並經過至少 24 小時靜置後，於各展

                                                        
27《擔保賠償行政法規》第 12 條 a~c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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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開箱檢驗時；3.文物包裝、準備運輸至下一個展館之前(若在兩個以上展館

展出時)；4.文物包裝、準備歸運至出借方所在地之前；5.歸運完成並靜置至

少 24 小時後，於出借方所在地開箱檢驗時。 

十三、代位求償及損失買回 

美國國家藝術品擔保，也包含有民間商業保險的代位求償及損失買回的

概念。商業保險中所謂的代位求償(subrogation)，是指當財產保險的保險事

故，是由第三方造成並負有賠償責任，則被保險人既可以依法向第三方要求

賠償，也可根據保險契約要求保險人(一般指保險公司)支付賠款。若被保險

人選擇由保險人賠償，則保險人在支付保險金以後，有權在保險賠償的範圍

內，向第三方追償。被保險人也應把向第三方要求賠償的權利，轉讓給保險

人，並協助向第三方要求賠償。 

此外，代位求償延伸出的損失買回議題，也常見於藝術品綜合保險。當

標的物遭竊盜或掠奪等損失，在保險公司賠償給付後，文物失而復得的情況

下，因保險公司已就對價關係賠付保險金，文物所有權理當歸屬保險公司。

但雙方也可另訂條款，讓原所有權人可以向保險公司買回該文物，即所謂買

回選擇條款。然而，如果標的物是屬於政府機關的財產，保險公司會返還給

國家，原先賠付的保險金則須返還給保險公司。 

美國國家藝術品擔保中，在擔保協議中也有與商業保險類似的代位求償

及買回選擇相關條款。根據文物所有權人是私人或是國家(政府)，規定稍有

不同。私人藏品的代位求償及買回選擇，規定於擔保證書條款第 6 條，而公

家藏品則規定於擔保證書條款第*6 條28。 

(一)代位求償 

                                                        
28 擔保證書條款第*6 條為第 6 條的替代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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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標的物是屬於私人或公家藏品，擔保協議中代位求償條款的原則性

內容是相同的。擔保證書第 6 條及第*6 條皆規定：「在根據本證書支付任

何款項後，聯邦審議會應代位行使被擔保人及文物所有人對於任何人或機構

之求償權(right of recovery)。但如果是被擔保人、本證書所列之參展機構，

以及其董事會成員、主管、員工、承包商，則不在此限。他們僅對故意之不

當行為或重大過失負責。被擔保人和文物所有人應簽署及交付相關文書文

件，並採取任何必要措施來確保此項權利。」 

由此可知，當事故是由第三方造成並負有賠償責任，且聯邦審議會已依

約支付賠償金予文物所有人後，被擔保人和所有人必須將對第三方的賠償請

求權，讓與聯邦審議會。但如果過失屬於展覽舉辦團隊之成員，包括：借展

方人員、文物所有人、包裝運輸廠商…等之責任，聯邦審議會原則上放棄代

位求償權。此外，由於美國國家擔保之代位求償非屬法明文代位求償權，被

擔保人和文物所有人必須簽署並交付聯邦審議會相關文書資料，完成權利讓

與及讓與通知之程序，求償權之讓與始得以生效。 

(二)損失買回 

1.文物為私人所有時 

私人文物因遺失而聯邦審議會已支付賠償金時，文物所有人應將文物的

所有權及其他權益移轉給聯邦審議會。其目的在於若日後文物失而復得時，

可以保障聯邦審議會獲得補償。擔保證書第 6 條規定，聯邦審議會尋回文物

後，必須公開拍賣，而原所有人有權將其買回，但必須補償聯邦審議會先前

支付的賠償金，加上損失理算(loss adjustment)及追償(recovery)的費用
29

。 

2.文物為公家所有時 

                                                        
29 損失理算費用是指調查、評估及計算損失賠償金額，並確定賠償責任之費用。追償費用是指為追

償損失而產生的任何費用，例如訴訟費和其他法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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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文物屬於國家或政府機關時，例如國立博物館的典藏品，在聯邦審

議會支付賠償金後，文物所有人將有兩種選擇：1.可依上述擔保證書第 6 條

規定，將所有權等權益移轉給聯邦審議會，當文物失而復得時再向聯邦審議

會買回。2.不需將所有權等相關權益移轉給聯邦審議會，可擇定替代條款之

保障，也就是依據擔保證書第*6 條規定，仍對文物保有所有權及相關權益。

當文物失而復得時，聯邦審議會將主動歸還給文物所有人，而所有人必須退

還聯邦審議會當初支付的賠償金以及其他被擔保人或他方支付的自負額。 

除了前述提及的各項規定之外，擔保證書還包含了商業藝術品綜合保險

的 標 準 制 式 條 款 ， 例 如 ： 成 對 成 組 文 物 (pair and set) 、 不 實 陳 述

(misrepresentation and fraud)、損害防阻(sue and labor)、海運及空運(marine 

and air transportation)……等相關條款。 

陸、計畫申辦使用情形 

根據美國國家藝術品擔保賠償計畫的負責專員(Indemnity Administrator)

派翠西亞·洛伊可(Patricia Loiko)表示，自 1975 年此計畫正式立法以來，美國

政府核准擔保了總共約 1400 個展覽，包括擔保展覽的全部或部分借展品，

足足為博物館省下了數億美元的保險費。如果發生損失或損害，美國財政部

將負責支付賠償金，事實上也就是由納稅人負擔這筆款項。然而，實際上發

生損害賠償的情況相當罕見，自該計畫生效起截至 2022 年間的 47 年內，只

發生了兩次賠償，賠償總額為 104,700 美元(約 3,141,000 台幣)30。至於核准

的申請案件，國家藝術基金會官網會公布較近期的展覽列表，供民眾查詢。 

柒、國立故宮博物院國際借展經驗分享 

                                                        
30 國家擔保之展覽數量、實際理賠案件數量及賠償總額，為 Patricia Loiko 女士於 2022 年 5 月 4 日

提供。 



164 博物館與文化第 26 期 2023 年 12 月 

 

一、國立故宮博物院參與國際借展的要求 

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故宮」)有多次國際借展交流的經驗，包括

借出及借入展。當藏品出借國外展覽時，故宮首要考量的兩個層面一是政治

問題，二是文物安全問題。首先是借展方國家必須提出豁免司法扣押的保

證，以排除第三者可能在藏品出借期間，向該國法院要求扣押文物的風險。

再者，若借展國家有藝術品擔保賠償制度，原則上會提出以借展國政府為借

展品擔保損失或損壞賠償的要求，而國家擔保自負額不足之部份，則借展單

位需投保商業保險。 

故宮文物出國的國內審核，則是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73 條第 2 項

規定，以及《國寶及重要古物運出入處理辦法》或《文物運出入申請辦法》31，

向文化部提出藏品出國展出申請。所需檢附之申請文件內，就包括了借展國

出示之免司法追訴或扣押保證文件，以及借展品之保險文件。保險文件的部

分，會提交借展國國家擔保以及商業保險證明文件。 

順帶提及國外文物借入故宮的情形，為提供出借方我國免司法扣押的保

證，目前是依據《文化藝術獎助及促進條例》第 33 條，以及《文化部受理

來臺展出之文物藝術品或標本不受司法追訴扣押或作為強制執行標的申請

認可辦法》32，向文化部申請國外借展品在台展出之免司法追訴扣押之核准，

並轉知司法院及法務部協助辦理。此外，也會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及《文

物運出入申請辦法》向文化部申請國外借展品之運入，所需申請資料中也包

括保險文件。由於我國目前並無藝術品國家擔保制度，所以保險文件便是故

宮為借展品投保之商業保險文件。 

二、適用美國國家擔保制度經驗 

                                                        
31 《國寶及重要古物運出入處理辦法》及《文物運出入申請辦法》皆於民國 106 年 7 月 12 日發布。 
32 民國 110 年 11 月 8 日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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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國家《擔保賠償法》正式施行以來，故宮約有 10 次將藏品出借

美國的經驗，而每一次借展都適用了美國國家擔保(表 3)。首次適用該制度

的展覽，是 1991 年 10 月為「大約 1492 年:探險年代藝術展」(Circa1492:Art 

in the Age of Exploration)，將 17 組件院藏品出借華盛頓國家藝廊，與其餘

40 多個博物館的借展品同時參與展出。此次雖非故宮文物的專屬展，但為

自 1979 年台美斷交以來首度將藏品借至美國，是兩國間文化交流的重要里

程碑。 

隨後迄今的 30 年內，故宮持續與美國博物館保持交流。其中較具代表

性的，是 1996 年及 2016 年兩次專為故宮藏品舉辦的巡迴特展。於 1996 年

3 月舉辦的「中華瑰寶—國立故宮博物院的珍藏特展」(Splendors of Imperial 

China: Treasures from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約 475 件故宮館藏赴美，

至美國四大博物館巡迴展出，依序為：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芝加哥藝術博物

館、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及華盛頓

國家藝廊。出借的藏品種類繁多，涵蓋繪畫、法書、玉器、銅器、陶瓷器、

琺瑯、漆器…等藝術珍品。 

時隔 20 年後，故宮文物專屬展再度於美國舉辦，即 2016 年 6 月開幕的

「帝王品味－國立故宮博物院精品展」(Emperors’ Treasures: Chinese Art 

from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aipei)。約 180 組件故宮藏品赴美，包括了

較少出國展示的圖書文獻類文物，分別赴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及休士頓美

術館(Museum of Fine Arts, Houston)巡迴展出。 

除上述展覽的其餘赴美展，都是與美國借展單位本身的館藏品，以及其

他博物館及私人收藏聯合展出，出借的藏品數量在 1 件至 20 件不等。不論

借展品數量多寡，美國借展博物館皆為故宮的每一件借展品申請了國家擔

保，且都順利獲得聯邦審議會的核准。在文物赴美前，借展方必須提供我方

國家擔保證書副本(圖 4、圖 5)、相關法規規定，以及商業保險之保險證明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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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國家擔保與商業保險 

一、國家擔保保障強度較強 

擔保與保險是兩個不同的法律概念，代表的意義也不同。擔保是一種責

任承擔的承諾，而保險則是一種風險分攤的合約行為。保險以合約為主，保

險人對於合約約定可能發生的風險，做約定範圍內的承擔。合約未約定者，

保險公司不需承擔。對於財產保險來說，是保險人對於因約定事故發生所造

成的財產損失，承擔給付保險金責任的商業保險行為。 

至於擔保，是指承擔義務的一方(債務人)於違背約定的情況下，第三方

(擔保人)幫債務人(被擔保人)接續償還債務或履行償還義務。只要被擔保人

無法完整履行的責任，則由擔保人承擔。擔保通常涉及三方，即擔保人(提

供擔保之人)、被擔保人(債務人)，及擔保受益人(債權人)
33
。因此，美國的國

家《擔保賠償法》規定，由國家(擔保人)來承擔借展單位(被擔保人)無法履

行之責任的行為。國家需與借展單位簽定擔保協議，雖然協議內容可能援引

部分商業保險條款如自負額等，但就法律屬性而言，仍是一種國家擔保行為。 

商業保險若借展單位為經濟因素考量或專業度不足之因素，保險購買得

不夠完整，則容易出現保障缺口。就保障的強度而言，國家擔保比商業保險

的強度要來得更強。 

二、國家擔保具經濟效益，同時促進國際文化交流 

國家擔保由於借展單位僅需承擔自負額，且文物如未發生損害，該筆資

金可流供下次借展使用，較為經濟；且因為不需支出保險費用，借展方不必

因為風險成本考量而放棄借展或縮小規模，進而可促進國際文化交流。節省

下來的資源，可轉化投注在降低門票收入、提升展覽品質、豐富教育活動…

                                                        
33 請參考 2015 年羅熹主編之《信用保險詞典(中英)》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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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更具實質意義的項目。另一方面，借展方國家出面提供的擔保，較商業保

險更具公信力，亦能夠讓藏品出借者感到安心，提高出借意願。 

然而，如前文所述，為維護國家財政穩定，國家擔保通常設有擔保額度

上的限制，國家擔保額度無法涵蓋的部分，則必須購買民間商業保險。故國

家擔保仍然無法完全取代商業保險，以國家擔保為主並輔以商業保險，才能

做到完整的保障。 

玖、結語 

國家擔保賠償制度確實讓許多原本無法舉辦的借展成為可能。紐約大都

會博物館前公共事務資深副總哈羅德·霍爾澤(Harold Holzer)34，曾於受訪時

提到：「如果沒有這個絕對重要的計畫，國際借展很可能已成為過去35。」

這項計畫可說是美國博物館借展的幕後推手，它也讓美國民眾能夠接觸來自

世界各地的藝術珍寶，促進了文化遺產共享的全球化交流。 

反觀我國，目前尚未有藝術品及文物國家擔保的相關立法。然而，若要

增加高品質展覽的舉辦，引進更多國外優秀藝術作品，以供國人豐富的藝術

鑑賞機會，並提升與他國間的信賴，使國際交流更為順暢，建議我國可參考

美國國家擔保計畫為藍圖，制定相關法規，建構自身完整之文物損害賠償擔

保制度，勢必為未來值得努力的目標。 
 

 

 

 

                                                        
34Harold Holzer 曾於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擔任公共事務資深副總 23 年，於 2015 年退休。 
35https://observer.com/2015/03/the-masterpiece-trade-meet-the-u-s-agency-that-makes-museum-blockbusters

-possible/ (瀏覽日期: 2022/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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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圖 1：美國國家《藝術品與文物擔保賠償法》(首頁) 
(載自 https://www.arts.gov/sites/default/files/TheAct.pdf) 

 
 
 
 
 
 
 
 
 

 

 

 

 

 

 

 

 

 

 

 

圖 2：1991 年 10 月 2 日聯邦公報，刊載美國國家《藝術品與文物擔保賠償法》授權之 
行政法規(首頁) (載自 https://www.arts.gov/sites/default/files/Indemnities199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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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美國國家藝術品與文物擔保賠償額度示意圖 
   (金額為 2014 年最新修訂)(筆者繪製) 

 
 

 

 

 

 

 

 

 

 

 

 

 

 

 

 

 
 
 
 

圖 4：1996 年「中華瑰寶—國立故宮博物院的珍藏特展」之 
美國國家藝術品與文物擔保賠償證書(首頁及簽署頁) 

(國立故宮博物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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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016 年「帝王品味－國立故宮博物院精品展」之 
美國國家藝術品與文物擔保賠償證書(首頁及簽署頁) 

 (國立故宮博物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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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表 1：美國國家藝術品與文物擔保賠償自負額額度表(2007 年最新修訂) 

(參考 Malaro, M. C. and DeAngelis, I. P., 2012.《A Legal Primer on Managing Museum 
Collections》頁 362 表 VIII.製作) 

 

 

 

 

 

 

 

 

 

 

 

 

 

 

 

 

 

國家擔保之文物總價值累積自負額 
2,000,000 美元以下--------------------------------------------------------------------------15,000 美元 
(200 萬美元以下)                                                (1 萬 5 千美元) 
超過 2,000,000 美元，低於 10,000,000 美元-------------------------------------------25,000 美元 
(超過 2 百萬美元，低於 1 千萬美元)                                (2 萬 5 千美元) 
10,000,000 美元以上，低於 125,000,000 美元-----------------------------------------50,000 美元 
(1 千萬美元以上，低於 1 億 2 千 5 百萬美元)                             (5 萬美元) 
125,000,000 美元以上，低於 200,000,000 美元--------------------------------------100,000 美元 
(1 億 2 千 5 百萬美元以上，低於 2 億美元)                              (10 萬美元) 
200,000,000 美元以上，低於 300,000,000 美元--------------------------------------200,000 美元 
(2 億美元以上，低於 3 億美元)                                        (20 萬美元) 
300,000,000 美元以上，低於 400,000,000 美元--------------------------------------300,000 美元 
(3 億美元以上，低於 4 億美元)                                        (30 萬美元) 
400,000,000 美元以上，低於 500,000,000 美元--------------------------------------400,000 美元 
(4 億美元以上，低於 5 億美元)                                        (40 萬美元) 
500,000,000 美元以上---------------------------------------------------------------------500,000 美元 
(5 億美元以上)                                                     (50 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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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美國國家藝術品與文物擔保賠償必要提交之申請資訊列表(筆者製) 

                                                        

36申請須知提示，聯邦審議會要求每一運輸借展品的交通工具上，皆必須至少有一名押運員隨同，

且原則上不允許以手提(hand carry)方式運送。 
37申請須知說明交換展審核的前提，必須兩個展覽的舉辦時間間隔不超過 5 年，且應具備同等重要

性。 

項次 必要提交申請資訊 

1 展覽時間、地點、性質，及展覽負責人或策展人資訊 

2 文物所有權人及持有者同意出借及受擔保協議約束之證明文件 

3 出借者提供之文物鑑價總額、各件文物描述與鑑價金額 

4 文物鑑價來源，及無利害關係第三方之鑑價意見 

5 文物及展覽之重要性，及所具備之教育、文化、歷史或科學價值 

6 

以下事項將採取的政策、程序、技術、方法： 
(1)文物包裝 
(2)運輸計畫 
(3)狀況檢驗報告 
(4)展出期間及運輸過程之安全管理措施，包括押運人員之安排36 
(5)每一運輸工具乘載文物總價值之上限金額 

7 保險規畫 (若預計為自負額或超出國家擔保額度部分購買商業保險) 

8 

文物發生損害之經驗說明： 
被擔保人或展覽參與機構在提交申請的 3 年內，若曾發生借展品(借入及借出)或館藏品
超過價值 5000 美元的損失或損害，應詳細說明之，並提供相關資訊如：損害發生日期、
性質、原因、文物損害發生前後之鑑價金額等 

9 
交換展說明： 
若為美國文物借至國外之交換展，應說明交換展之性質，並述明在美國舉辦交換展時
之各項資訊，尤其是文物保險或國家擔保賠償之安排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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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曾適用美國國家擔保之國立故宮博物院赴美借展表(筆者製) 
 
序號 展覽日期 展覽名稱 借展單位 出借文物 備註 

1 
1991 年 10 月

~1992 年 1 月 

大約 1492 年:探險年代藝術展 
Circa1492:Art in the Age of 
Exploration 

華盛頓國家藝廊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17 組件書

畫及器物 
 

2 
1996 年 3 月

~1997 年 4 月 

中華瑰寶—國立故宮博物院的

珍藏特展 
Splendors of Imperial China: 
Treasures from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芝加哥

藝術博物館、舊金山亞洲藝

術博物館、華盛頓國家藝廊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Art 
Institute of Chicago、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475 件書

畫及器物 
專屬

展、

巡迴

展 
 

3 
1996 年 7 月~ 9
月 

環:世界藝術中五種情感 
Rings: Five Passions of 
World Art 

亞特蘭大市海依藝術館 
The High Museum of Art, 
Atlanta 

2 件 繪

畫、器物 
 

4 
2000 年 11 月

~2001 年 5 月 

道教與中國藝術特展 
Taoism and the Arts of China  

芝加哥藝術博物館、舊金山

亞洲藝術博物館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 

12 件繪畫 巡迴

展 
 

5 
2008 年 9 月

~2009 年 1 月 

山水清暉—王翬藝術特展  
Landscapes Clear and Radiant: 
The Art of Wang Hui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 件繪畫  

6 
2009 年 10 月

~2010 年 1 月 

虎嘯魚躍：解開中國動物繪

畫象徵語言之密碼特展  
Roaring Tigers and Leaping 
Carp: Decoding the Symbolic 
Language of Chinese Animal 
Painting 

辛辛那提美術館 
Cincinnati Art Museum 

20 件繪畫  

7 
2010 年 9 月

~2011 年 1 月 

忽必烈的世界—中國元代藝術

特展 
The World of Khubilai Khan: 
Chinese Art in the Yuan Dynasty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4 件繪畫  

8 
2012 年 10 月

~2013 年 1 月 

招隱—十七世紀中國詩畫與政

治特展 
The Artful Recluse: Painting, 
Poetry, and Politics in 17th 
Century China 

聖塔芭芭拉美術館 
Santa Barbara Museum of Art 

6 件繪畫  

9 
2016 年 6 月

~2017 年 1 月 

帝王品味－國立故宮博物院精

品展 
Emperors’ Treasures: Chinese 
Art from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aipei 

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休

士頓美術館 
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Museum of Fine 
Arts, Houston 

180 組件

書畫、器

物、圖書

文獻 

專屬

展、

巡迴

展 
 

10 
2020 年 2 月~5
月 

真相所在－仇英藝術特展 
Where the Truth Lies: The Art of 
Qiu Ying 

洛杉磯郡立美術館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2 件繪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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